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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2年12月20日（周二）14:30

2、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2年12月20日（周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 召集人：董事会

6、 主持人：尹洪卫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471,673,7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84,910,695� �股的 27.994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84,843,50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55� %。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87,530,2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000�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700,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84,143,

5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39�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84,143,5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39� %。

（四）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通

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六）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陈健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465,730,081 98.7399％ 是

1.02

选举尹洪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465,367,007 98.6629％ 是

1.03

选举梁大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465,521,791 98.6957% 是

1.04

选举谭立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466,927,190 98.9937％ 是

1.05

选举李云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465,521,796 98.6957％ 是

1.06

选举张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465,346,791 98.6586％ 是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陈健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8,899,816 92.9945％ 是

1.02

选举尹洪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8,536,742 92.5666％ 是

1.03

选举梁大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8,691,526 92.7490％ 是

1.04

选举谭立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80,096,925 94.4055％ 是

1.05

选举李云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8,691,531 92.7490％ 是

1.06

选举张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8,516,526 92.5428％ 是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陈燕维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465,523,930 98.6962％ 是

2.02

选举黄寿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465,423,109 98.6748％ 是

2.03

选举黄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465,519,091 98.6951％ 是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陈燕维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78,693,665 92.7515％ 是

2.02

选举黄寿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78,592,844 92.6327％ 是

2.03

选举黄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8,688,826 92.7458% 是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黄庆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465,463,973 98.6835% 是

3.02

选举胡诗涵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465,396,822 98.6692％ 是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黄庆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78,633,708 92.6809% 是

3.02

选举胡诗涵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78,566,557 92.6017％ 是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津贴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

90,000股。

表决情况：同意470,177,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8％；反对93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47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437,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427％；

反对9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001％；弃权47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57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0,267,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9％；反对93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47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437,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427％；

反对9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001％；弃权47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571％。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467,233,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87％；反对4,

405,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0％；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0,40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7671％；

反对4,405,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925％；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

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6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88％；反对86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6％；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44,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398％；

反对8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212％；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90％。

（八）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8.01、审议通过了《股票类型及每股面值》，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4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25％；反对88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6％；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28,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215％；反

对88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380％；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议案8.0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27,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96％；反对90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5％；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06,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957％；反

对9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38％；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议案8.03、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27,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96％；反对90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5％；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06,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957％；反

对9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38％；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议案8.04、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

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567,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62％；反对96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9％；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846,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43％；

反对96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353％；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议案8.05、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27,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96％；反对90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5％；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06,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957％；反

对9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38％；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议案8.06、审议通过了《限售期》，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3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78％；反对89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3％；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14,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049％；

反对89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546％；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议案8.07、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3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78％；反对84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2％；弃权8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14,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049％；

反对84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70％；弃权8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81％。

议案8.08、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6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88％；反对86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6％；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44,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398％；

反对8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212％；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90％。

议案8.09、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

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64,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75％；反对86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6％；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42,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384％；反

对8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212％；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议案8.10、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64,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75％；反对86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6％；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42,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384％；反

对8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212％；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

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7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69％；反对85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4％；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51,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90％；反

对8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20％；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9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本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7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69％；反对85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4％；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51,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90％；反

对8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20％；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9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0,78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7％；反对85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0％；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50,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76％；反

对8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20％；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本议案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71,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57％；反对83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46％；弃权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50,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76％；反

对8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851％；弃权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3％。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71,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57％；反对85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4％；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50,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76％；反

对8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20％；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7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69％；反对85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4％；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51,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90％；反

对8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20％；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90％。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免于发

出收购要约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99,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44％；反对83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78,1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800％；反

对8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810％；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90％。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76,108,971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4,671,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57％；反对85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4％；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50,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76％；反

对8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20％；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回避376,108,971股。

表决情况：同意94,671,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57％；反对85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4％；弃权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950,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76％；反

对8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20％；弃权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刚、刘丽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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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0日（周

二）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2月16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陈健波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会议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联席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陈健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尹洪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联席董事

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经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主

任委员及委员会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 陈健波 陈健波、尹洪卫、黄寿昌

提名委员会 陈燕维 陈燕维、黄寿昌、李云鹏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审计委员会 黄寿昌 黄寿昌、黄雷、谭立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黄雷 黄雷、陈燕维、梁大衡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同意聘任尹洪

卫先生为公司总裁，同意聘任李云鹏先生、杨文先生、董先农先生、邹国威先生、罗霖先生、张平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同意聘任邹国威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同意聘任张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张

平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张平先生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769-22500085

传真：0769-22492600

电子邮箱：ln@lingnan.cn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源路33号岭南股份8楼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高管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如下：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照公司规定领取薪酬。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按月发放，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辞职、解聘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尹洪卫先生、李云鹏先生、张平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议，拟聘任宋智慧女士为公

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廖敏女士、张泽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廖敏女士、张泽锋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廖敏女士、张泽锋

先生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769-22500085

传真：0769-22492600

电子邮箱：ln@lingnan.cn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源路33号岭南股份8楼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终止筹划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www.

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筹划子公司分拆上市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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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0日（周

二）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2月16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庆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一致推选黄庆国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终止筹划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终止筹划子公司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终止筹划子公司分拆上市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附件：

黄庆国：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2020年10月至今在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风控部部门经理，现任总经理助理，兼

任监事。曾就职于三菱重工金羚空调器有限公司，历任开发专员、销售分公司经理、北京公司总经理、本部

销售管理科科长；曾任地尔汉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就职于粤科金融集团下属企业江门市科创

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投资经理；2020年至今，在广东粤科新鹤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任经理。

黄庆国未持有本公司股票，现任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监事，此外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黄庆

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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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子公司分拆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情况概述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05月0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11月0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0年11月20

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等相关议案。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

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分拆相关事项。

2022年09月19日， 公司原控股股东、 原实际控制人尹洪卫与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华盈产业投资” ）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公司与华盈产业投资签署了《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同日，尹洪卫以及尹志扬、秦国权与华盈产业投资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

让协议》。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且公司暂时不满足分拆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润集团” ）上市的条件。

2022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筹划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议

案》，决定终止恒润集团的分拆上市计划。

二、终止分拆的原因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且暂时不满足《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中规定的分拆恒润集团上市的条

件，公司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变化、自身经营情况及未来业务战略定位，统筹安排业务发展和资本运作

规划，经充分沟通与审慎论证，决定终止筹划本次分拆上市事项。

三、本次分拆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不会对公司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

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 � � � �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2－129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1.2022年09月19日，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岭南股份” 或“上市公司” ）

原控股股东、原实际控制人尹洪卫以及尹志扬、秦国权与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华盈产业投资”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华盈产业投资受让尹洪卫持有的上市公

司80,470,000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78%）、受让尹志扬持有的上市公司3,370,000股股份（约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20%）、 受让秦国权持有的上市公司420,000股股份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2%），合计受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为84,26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00%，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59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302,493,400.00元。

2.同日，尹洪卫与华盈产业投资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尹洪卫将其剩余的291,848,971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7.32%）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华盈产业投资行使。 上述委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

期限自《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以下孰晚之日止：（1）《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 约定的华盈产业投资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至华盈产业投资名下之日；（2）《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交割日届满12个月之日。（3）如上市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没有获得深交所、证监会的核准，则委托期限延长至上市公司成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且华盈

产业投资成功认购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日止。

本次股份转让前，尹洪卫持有公司372,318,97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10%，拥有公司表

决权的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22.10%，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及表决权委托生效后，华盈产业投资持有公司84,260,000股股份，拥有公司376,

108,971股股份的表决权。 2022年09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事项，同意公司向华盈产业投资定向发行416,670,000股股份（最终数量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在后续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华盈产业投资将进一步巩固对公司的控制权。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控制权变更完成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09月21日、2022年09月22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关于公司与发行

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岭南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尹洪卫）》《岭南股份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和法律意见书。

2022年11月10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4），本次交易

事项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

2022年11月1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变更事项获得中山市国资委及火炬

区管委会批复同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5），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火炬区管委会” ）向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收购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批复》；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山国资委” ）于向火炬区管委会出具了《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山

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意见》（中府国资函〔2022〕

89�号）；本次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获得中山市国资委及火炬区管委会批复同意。

2022年12月05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108），公司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获悉，本次协议转让标的股份的过

户登记手续已于2022年12月02日全部完成。 2022年12月06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协议

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4）， 公司于2022年12

月0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完成新一届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工

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共9名董事，华盈产业投资提名的3名非独立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公司董事长、联席

董事长、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工作，公司董事长由华盈产业投资提名的董事担任；完成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工作；审议通过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人选。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根据上述协议和推进工作，华盈产业投资已取得公司84,260,000股股份，拥有公司376,108,971股

股份的表决权，华盈产业投资控制的公司表决权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系公司单一及合并第一大股东，

依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及通过协议安排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符合

《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认定的标准，华盈产业投资为公司控

股股东；经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安排均已落实到位，华盈产业投资对公

司董事会9个席位中的5个席位产生重大影响，决定了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火炬区管委会对

公司具有较强控制力。据此，火炬区管委会已通过华盈产业投资实施对公司的控制，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标准，火炬区管委

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暨控制权变更事项实施完成。

三、本次控制权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由1,684,910,695股（2022年12月6日）减少至1,679,306,845股。以下控制权变更后股权结构图中股

份占比，以总股本1,679,306,845股（2022年12月19日）计算得出。

（一）本次控制权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

（二）变更后的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企业名称 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1号火炬大厦九楼B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山火炬电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2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22-09-01

经营期限 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BYPKH586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变更后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变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火炬区管委会。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

规定，不存在因本次股权转让而违反履行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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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

的公告

公司股东、原高级管理人员刘玉平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0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

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公司股东、原高级管理人员刘玉平女士计划在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减持股份数不超过114,

0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068%， 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显示的无限售流通股数据为

准，或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2022年12月20日， 公司收到刘玉平女士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未减持的告知

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减持区间内，减持期限届满时，应当披露相

关股东减持进展情况，现将股东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刘玉平女士未通过任何形式减持公司股票，截至本公告日，其仍持有公司股

份456,07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72%。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注1】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注2】

刘玉平

合计持有股份 456,071 0.0271% 456,071 0.0272%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4,018 0.0068% 114,018 0.00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2,053 0.0203% 342,053 0.0204%

注1：以2022年05月26日公司总股本1,684,853,298股为基准计算；

注2：以2022年12月19日公司总股本1,679,306,845股为基准计算。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所有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且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该项规定；在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刘玉平女士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实际减持情况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所减

持股份数量未超出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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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0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陈健波先生（董事长）、尹洪卫先生（联席董事长）、梁大衡先生、谭立明先生、李云鹏

先生、张平先生；

2、独立董事：黄雷先生、黄寿昌先生、陈燕维女士。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

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均取得了资格证书

且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二、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经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主

任委员及委员会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 陈健波 陈健波、尹洪卫、黄寿昌

提名委员会 陈燕维 陈燕维、黄寿昌、李云鹏

审计委员会 黄寿昌 黄寿昌、黄雷、谭立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黄雷 黄雷、陈燕维、梁大衡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1、股东代表监事：黄庆国先生（监事会主席）、胡诗涵女士；

2、职工代表监事：吴奕涛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监事会成员最近二年均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

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四、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裁：尹洪卫先生

2、副总裁：李云鹏先生、杨文先生、董先农先生、邹国威先生、罗霖先生、张平先生；

3、财务总监：邹国威先生；

4、董事会秘书：张平先生；

5、内部审计负责人：宋智慧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廖敏女士、张泽锋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张平先生、廖敏女士、张泽锋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69-22500085

传真：0769-22492600

电子邮箱：ln@lingnan.cn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源路33号岭南股份8楼

二、其他事项说明

1、上述人员（简历附后）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3、公司对因任期届满而离任的副董事长王宇彪先生、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秦国权先生、董事杨敏女

士、独立董事云武俊先生、独立董事陈建华先生；监事向金辉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黎惠勤先生、刘勇先生、

刘玉平女士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上述人员离任后，所持股

份仍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承诺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附件：

1.陈健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99年－2012年，

服务于中山火炬工业联合有限公司，历任办事员、经理职务；2012年－2020年，服务于中山火炬工业开发

有限公司，历任部门经理、党委委员、中山火炬零壹共创孵化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2022年服务

于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董事、副总经理；2022年任中山火炬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健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任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山火炬城建集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此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陈健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

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尹洪卫：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环境艺术师。 先后毕业于惠州学

院（原惠州大学）、北京大学经济后EMBA。现任公司董事长，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市

工商联名誉会长，世界莞商联合会第三届名誉会长，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四

届东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 、“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 、“中国园林绿化行业

优秀企业家” 、“广东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杰出莞商” 、“湾区精神杰出企业家” 等称

号。

尹洪卫持有本公司股票291,848,971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尹

洪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

目录查询，尹洪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条件，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梁大衡：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山火炬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园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1995年11月-1999年12月，服务于中山火炬开发区房地产发展

总公司，历任工程部技术员、销售部副经理；1999年12月-2001年7月，服务于中山火炬开发区第三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历任工程部经理；2001年7月-2003年1月，服务于中山火炬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历任

工程部经理；2003年1月-2013年8月，服务于中山火炬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历任房地产开发部经理、总经

理助理、总经理、董事长；2013年8月-2020年6月，服务于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历任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2020年6月起任中山火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

梁大衡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任中山火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梁大衡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谭立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1994年-2004年，服务于

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历任办事员、信贷员、国际结算业务员、网点主任、营业部主任、高级客户经理、行长助

理职务；2005年-2020年，服务于中山火炬开发区工业开发有限公司历任资产运营部副经理、企业服务部

副经理、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职务；2020年服务于中山火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职务；2020年至今服务于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职务。

谭立明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在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是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委派代表，此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谭立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

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李云鹏：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6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清华大学，风景园林硕士，研

究生学历。 2014年10月至今，服务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现任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历任岭南股份董事长助理、总裁办主任、流程与IT中心总经理、战略与产业研究院院长、上海

恒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服务于天津中冶置业建设有限公司、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万

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兼任广东省旅游协会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东莞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评定委员会委员、东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

李云鹏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云鹏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李云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

高管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张平：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持有深圳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深圳市瑞华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长助理及深圳市海雅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张平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平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

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陈燕维：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执业律师，法律专业本科学历。

2008年至今，陈燕维先后在广东中元律师事务所、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任职律师助理、实习律师、

律师。 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担任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陈燕维现为广东

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高级合伙人。

陈燕维未持有本公司股票，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担任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此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其他关联关系。 陈燕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陈燕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且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黄寿昌：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

师。 1991-1992年在湖北省七约山矿务局担任审计员，1992-1999年在湖北省能源经济学校任教，

2000-2007年在武汉理工大学任教，2007-2011年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全日制攻读会计学博士 ，

2010-2019年先后担任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和研发中心（投资管理部）副主任、主

任，2019-2020年担任中山市金融证券研究所董事兼副所长（主持工作），2021年至今在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享受会计学科院聘教授待遇，兼任珠海市审计学会副秘书长、

珠海市社科联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黄寿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黄寿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黄寿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且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9.黄雷：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 历任深圳中航集团二级公司财务经理、中国天楹（000035）财务总监、海王生物（000078）财务总监

及审计总监、深圳市千瑞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新宙邦（300037）独立董事等。 现任深圳

市朗奥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成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顾问。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黄雷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黄雷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黄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且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

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0.杨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1995年至2008年，服务于

中山火炬开发区工业开发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2016年9月至2022年11月，任中山火炬城建集团有限

公司职工董事，2016年10月至今，任中山火炬民众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杨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在中山火炬民众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此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杨文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1.黄庆国：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主席，2020年10月至今在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风控部部门经理，现任总经理助理，

兼任监事。曾就职于三菱重工金羚空调器有限公司，历任开发专员、销售分公司经理、北京公司总经理、本

部销售管理科科长；曾任地尔汉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就职于粤科金融集团下属企业江门市科

创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投资经理；2020年至今，在广东粤科新鹤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任经理。

黄庆国未持有本公司股票，现任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监事，此外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黄庆

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12.胡诗涵：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91年生，毕业于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2012年4月加入广东

中天集团，曾任总裁秘书、综合办负责人。2017年4月加入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人力资源

经理、监事。

胡诗涵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诗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胡诗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

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3.吴奕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生。 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工程专业，获农学

士学位。 历任东莞市岭南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设计室景观设计师、东莞市岭南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设计室主

管、东莞市岭南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设计室主任，现任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华南设计院院长、公司监事会

主席。

吴奕涛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奕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吴奕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

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3.董先农：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生，中共党员。 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园林

高级工程师。 历任总监、设计总院院长、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

深圳分院设计总监、中国建筑设计院深圳分院项目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董先农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先农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董先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

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4.邹国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生，中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本科学历。2014年

至2016年，任中地海外尼日利亚集团公司高级经理，2018年至2020年，任中山火炬电子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风控部负责人，2020年11月至2022年12月，任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部负责人。

邹国威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曾任中山火炬电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控部负责人、中山火炬华盈

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部负责人，此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其他关联关系。 邹国威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邹国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

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5.罗霖：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5年至2017年任中四冶

贵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至2021年任深圳市普泽创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1年8月至2022年7月任中节能天融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罗霖现任江西钜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认缴出资1067万元，持股97%。 江西钜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环保工程、市政工

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等，与公司经营范围、从事的业务具有相同相似的情形，罗霖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

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罗霖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罗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罗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条件，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6.宋智慧：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生，中共党员。 毕业于中南大学会计学专业，研

究生学历，曾任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计财中心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宋智慧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宋智慧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宋智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内部审计部

门负责人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7.廖敏：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生，中共党员。 毕业于湖南大学，本科，持有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副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曾就

职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廖敏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廖敏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廖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条

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8.张泽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9年出生。 本科学历，投资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学

士学位，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曾就

职于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张泽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泽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泽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证券事务代

表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